	序号
	项目名称2023年度房屋建筑专项抽查问题统计表


	专业
	主要问题

	1
	









玉河保护区南区SZ05-1地块项目（SZ05-1(北）办公等2项












玉河保护区南区SZ05-1地块项目（SZ05-1(北）办公等2项）
	建筑
	1、未标注硬化面积，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5.2.2条；
2、设计文件中未见对3.1.15 第2款“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应具备自动转变节能运行方式的功能”的响应，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6.1.4条；
3、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4、未设多功能台，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5.3.3-3条。

	
	
	给排水
	1、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有误；
2、硬化面积计算调蓄设施容积有误。

	
	
	暖通
	1、管道的保温厚度不满足最小保温厚度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1.7条第4款：管道和设备绝热层最小厚度或空调风管绝热层最小热阻按本标准附录C.4提供的数据确定。设计保温厚度应满足最小厚度要求。
2、首层有办公、会议等房间人员长期停留，未采用有组织集中送新风，且未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未设换气装置，不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5条第1款：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采用有组织集中送新风的空调区（房间），各空调区均宜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此条在满足自然通风条件下尽量执行，不满足自然通风条件情况下必须执行。

	
	
	


电气






电气
	1、设有的热计量数据采集系统不完整，末端不全。无法判定是否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空气源热泵室外机单电源专用回路供电，锅炉房单电源专用回路供电。无法判定是否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3、未找到为计量装置供电电源。现有为空气源热泵、锅炉房等的供电均为单电源专用回路，但是本工程是两路电源供电的负荷用户。无法判定是否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4、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5、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6、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不满足《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7、未表达是否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智能化硬件设施是否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不满足《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8、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

	
	
	结构
	无

	2
	







平谷区兴谷新消费综合体项目（兴谷新消费综合体等9项）



















平谷区兴谷新消费综合体项目（兴谷新消费综合体等9项）










平谷区兴谷新消费综合体项目（兴谷新消费综合体等9项）
	建筑
	1、未标注硬化面积，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5.2.2条；
2、地面做法未见明确说明，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7.2.7条；
3、 未见明确说明下凹式绿地下凹深度及排空时间要求，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7.2.20-2条；
4、建筑中庭采用机械通风，未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1.10-3条；
5、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6、地下一层8/T轴附近卫生间门内开，不符合《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5.3.3条要求。

	
	
	
给排水






给排水
	1、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
2、外部条件：无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3、未注明雨水口、溢流口、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
4、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 0.44，计算错误 ；
5、无雨水调蓄设施，形式，规模，验收要求；
6、未见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
7、需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8、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9、未见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详图；
10、设计标准中未列入北京市相关节能及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标准；没有提供室外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图纸；仅在给排水说明和绿建说明中有局部体现。
11、水冷式冷水机组冷却水系统设计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2.19条。

	
	
	暖通
	1、未提供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值，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2.14条：采用冷却塔释热的水冷式制冷机组时，应按本标准附录C.1计算确定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值，且不应低于表4.2.14规定的限值。应提供计算文件；
2、未明确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室外最高湿球温度设计值不应低于5℃，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2.27条第2款：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能够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室外最高湿球温度设计值不应低于5℃。冷却塔供冷设计计算资料见本标准附录C.2。设计图纸应体现冬季利用冷却塔供冷的室外最高湿球温度设计值不应低于5℃；
3、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4、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计算文件。

	
	
	电气
	1、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房间未同时设置火灾探测器。对应条款：《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DB11/T 1439-2017）第4.2.10条的要求；
2、未见表6.4.4，图中分项计量表分布表未按照规范标准格式编码。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6.4.4条的要求；
3、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5、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第1-4款的对应功能。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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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一期项目（19-1#楼等9项）









	建筑
	1、未表达疏水板及渗透排水管等做法，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
2、建筑高度60米，设计说明（二）第八.2.4条要求气密性6级/7级，设计说明（四）节能说明第十九.9条要求气密性6级，节能计算报告第21项要求气密性7级，三处要求不一致，但是看计算报告指导不了订货和施工，故不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2.6条；
3、设置门禁处未表达提示盲道，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给排水
	1、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热水没有用水量及设计参数。

	
	
	暖通
	无

	
	
	电气
	1、图例中标注门禁读卡器安装高度为1.3m，不能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的要求；
2、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的要求；
3、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的要求。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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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中心区D1-D15地块工程项目（商业楼）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中心区D1-D15地块工程项目（商业楼）
	建筑
	1、未注明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采取断热措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2.8-3条；
2、未见防水透气措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2.8-4条。

	
	
	

给排水




	1、未见溢流口，未标注溢流雨水口；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仅平面图有示意，但未定位，且无详图，（建筑专业有定位）；
2、未给出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
3、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
4、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5、未见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详图；
6、无热水系统。

	
	
	暖通
	1、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2、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计算文件。
3、图纸未体现温控器的设置位置，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0 条第1款：室温调控装置的温控器宜设置在附近无散热体、周围无遮挡物、不受风直吹、不受阳光直晒、通风干燥、周围无热源体、能正确反映室内温度的位置。设计图纸应提供设置位置或说明。

	
	
	

电气


电气
	1、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6.1.6 条；
2、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6.4.4条；
3、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3、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

	
	
	结构
	无

	5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 FZX-1202-0079-02（上盖区）、FZX-1202-0079-03（落地区）、FZX-1202-0079-04（落地区）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2#楼（酒店））
	建筑
	1、雨水控制利用设计深度不足、计算数据不清晰，有关构造做法不详；
2、有效通风面积不足5%，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1.10-1条；
3、建筑中庭未见自然通风设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1.10-3条；
4、3.2.8条：外墙详图未见“非透光幕墙当装饰层与保温层之间有空气层时，应在保温层室外侧采取防水、透气措施”具体措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2.8条；
5、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1.0.3条；
6、卫生间门口有15mm高差，不满足《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5.3.3-8条“门口及内部不应有高差”要求。

	
	
	给排水
	1、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未表示水量或者市政管道坡度；
2、施工说明未体现施工验收规范。

	
	
	暖通
	无

	
	
	

电气


	1、未安装低位门禁读卡器，不能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的要求；
2、7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3、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6
	









西城区大栅栏煤市街以东 C3、H 地块 P保护区用地、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项目 (H 地块) (1#办公等25项)









西城区大栅栏煤市街以东 C3、H 地块 P保护区用地、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项目 (H 地块) (1#办公等25项)
	建筑
	1、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1.0.3条；
2、设计中未见表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5.3.3-4、5、6条相关内容。

	
	
	给排水
	1、未注明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管径标高；
2、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雨水口部分道路缺失，不全；
3、溢流口，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和水池无定位，未标注接入市政管道位置；
4、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
5、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6、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7、雨水图平面中部分路段无雨水篦子。
8、雨水管均未见标注管径，包括连接市政雨水管道。

	
	
	暖通
	无

	
	
	




电气






	1、本工程热力入口未见计量装置，未见配电设计。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燃气表间未见燃气探测器。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DB11/T 1439-2017）4.2.10的要求；
3、总变电所设计表6.4.4且标准满足要求，本项目各楼面积较小，入楼均设置计量表，但之后未见分项计量设计，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5、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6、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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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首钢园区东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12-774地块项目（1#办公等4项）







	建筑
	1、母婴室未见布置家具和设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第6.3.3-3条。

	
	
	给排水
	1、请明确平面图中所标注市政雨水管标高69.458为管底还是管顶标高，项目园区小市政雨水溢流管底标高为68.023，2、按照图纸中所标注市政雨水井标高，园区小市政雨水无法重力流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
3、未标注下凹绿地溢流口; 
4、未提供下凹绿地溢流口剖面标高详图;       

	
	
	暖通
	无

	
	
	

电气
	1、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2、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配电系统均按《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第1-4款要求设计分项计量；
3、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5、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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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魏善庄镇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主楼）















大兴区魏善庄镇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主楼）
	建筑
	1、未见设置专用表计小室，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8.3.4条

	
	
	给排水
	1、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未见溢流口；
3、项目概况中透水铺装面积不满足70%的要求；
4、未体现验收要求相关内容；
5、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6.、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暖通








	1、未提供水泵系统的耗电输热比，不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3.6条：采用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系统，选配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和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暖通设计说明应明确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暖通节能计算书中应明确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计算过程，其中应包含计算公式以及公式中各项参数，并且各项参数应与设备表一致；
2、未标注新风热回收机组的交换效率，不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1款：能量回收装置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应达到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的规定。应在设备表中注明新风热回收机组的焓交换效率或温度交换效率，并满足《新风热回收机组》GB/T 21087-2020要求，（《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已被《新风热回收机组》GB/T 21087-2020替代，其相应的热交换效率值也有调整，应按新标准执行）；3、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不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4、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不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节能判定文件。

	
	
	电气
	1、设计为满足能效等级3级的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2.5条
2、换热站、中水机房、给水机房等编码规则有误。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 条第3款要求不一致。
3、末端教室内分体空调未设计量电表。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 条第4款要求不一致。
4、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5、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6、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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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科学城HR00-0211-6027等地块（城市客厅C）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1#酒店/商业等11项）








怀柔科学城HR00-0211-6027等地块（城市客厅C）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1#酒店/商业等11项）
	建筑
	1、总说明和建筑材料表中未见相关说明，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 7.2.7条；          
2、建筑材料表中“种植顶板”做法中未设渗透排水管，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7.2.17条；  
3、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1.0.3条；
4、7#楼酒店入口设有门禁，但建筑、弱电设计无障碍设计说明中未对高度说明；未设盲道，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  

	
	
	给排水
	1、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施工说明未体现施工验收规范；
3、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提供此部分详图 ；
4、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未提供此部分详图；

	
	
	暖通
	1、 供暖立管管井位置欠合理，致使2-6层每层三套客房的地暖管需穿越伸缩缝；
2、供暖立管至最远客房的距离约32m，无效散热量较大。

	
	
	



电气





	1、换热机房（含热计量数据采集系统）为单电源供电。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换热机房配电箱进线处设置了计量，循环水泵未单独设置计量。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2.1第3款的要求；
3、未见表D.4.1；未见表D.4.2。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4、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C.5 照明节能设计计算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3.2 条；
5、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6、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7、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8、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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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创新中心项目（A栋办公楼等14项） A栋办公楼等9项










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创新中心项目（A栋办公楼等14项） A栋办公楼等9项
	建筑
	1、未见《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 第7.2.7条内容相关说明；            
2、透水铺装地面未见渗透排水管，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7.2.17条；                
3、设计说明提到开窗率达到5%，但未进行单一立面开窗率计算及落实，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1.10-1.1）条；
4、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5、 卫生间门口有15mm高差，不满足本条“门口及内部不应有高差”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5.3.3-8条。

	
	
	给排水
	1、 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没有注明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 施工说明未体现施工验收规范；
3.、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 0.49不满足0.4，计算错误；
4、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标高不正确。

	
	
	暖通
	1、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2、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节能判定文件。

	
	
	电气
	1、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2、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3、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5、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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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图书馆（A1)（图书馆（A1)）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图书馆（A1)（图书馆（A1)）











	建筑
	1、未见《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7.2.7条内容相关说明；   
2、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给排水



	1、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未提供园区小市政雨水排入管道的管径和标高、管径，未提供园区小市政雨水排入管道的管径和标高、允许接纳的雨水量，未提供园区小市政雨水排入管道的管径和标高；
2、溢流口未标注下凹绿地溢流口；
3.、项目概况未提供屋面面积；
4、 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未提供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计算书，项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未提供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
5.、验收要求未提供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DB11/T1888-2021）相关内容；
6.、未提供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7. 未提供下凹绿地溢流口剖面标高详图，周边地面标高。
8.、应补充校园总体的海绵城市雨控设计说明和相关图纸（报送的每个单独子项都应附上）。

	
	
	暖通
	无

	
	
	电气
	1、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2、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3、未安装低位门禁读卡器，不能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的要求。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5、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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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






















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













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顺义区后沙峪镇养老服务中心）
	


建筑



	1、未见设置专用表计小室，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8.3.4条；
2、未见《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 第7.2.7条内容相关说明；           
3、地下室顶板透水路面顶板做法的防水层之上未见疏排水板及渗透排水管，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 第7.2.17条；
4、本项目为乙类公建 ，未见节能计算书，平面、说明、门窗详图均未见有效通风面积计算过程，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1.10-1条；   
5、女儿墙内侧无保温 ，8#墙身楼梯间15.9标高处外墙保温不连续，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2.8-1条
6、各墙身窗口出挑部位底面处无外保温（未见保温图例及保温厚度等文字说明），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3.2.8-3条

	
	
	给排水
	1、未注明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管径，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标高；
2.、外部条件：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3、 雨水口，溢流口没有图纸无法判断是否合规；
4.、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没有图纸无法判断是否合规；
5、 雨水调蓄设施没有调蓄设施图纸，规模；
6、 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
7.、调蓄设施图纸，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8.、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9、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暖通









暖通
	1、未注明或管道和支架之间未注明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1.7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设计图纸应提供技术措施或在设计说明中体现。
2、未提供水泵系统的耗电输热比，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3.6条：采用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系统，选配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应计算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和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暖通设计说明应明确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暖通节能计算书中应明确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计算过程，其中应包含计算公式以及公式中各项参数，并且各项参数应与设备表一致。
3、未标注新风热回收机组的交换效率，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1款：能量回收装置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应达到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的规定。应在设备表中注明新风热回收机组的焓交换效率或温度交换效率，并满足《新风热回收机组》GB/T 21087-2020要求，（《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已被《新风热回收机组》GB/T 21087-2020替代，其相应的热交换效率值也有调整，应按新标准执行）
4、未见新风热回收机组排风量与新风量值（或比值R），无法判定是否R值在0.75～1.33范围内，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2款：能量回收系统排风量与新风量的比值R应为0.75～1.33。应在设备表中注明新风热回收机组排风量与新风量值。
5、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6、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节能判定文件。
7、图纸未体现温控器的设置位置，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0 条第1款：室温调控装置的温控器宜设置在附近无散热体、周围无遮挡物、不受风直吹、不受阳光直晒、通风干燥、周围无热源体、能正确反映室内温度的位置。设计图纸应提供设置位置或说明。

	
	
	电气
	1、空气源热泵机房内未设置热量计量且为单电源供电。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循环水泵未单独设置计量。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2.1第3款的要求。
3、6.1.6：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4、6.4.4：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5、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6、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7、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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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孙河组团B地块配套学校建设工程(教学楼等6项）本次仅报（教学楼、教学行政楼）










朝阳区孙河组团B地块配套学校建设工程(教学楼等6项）本次仅报（教学楼、教学行政楼）
	建筑
	1、 塑胶运动场6056㎡未计入硬化地面，造成调蓄池及透水铺装偏小，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5.2.2条；
2、风雨操场高大空间未设开启窗扇，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1.10条；
3、屋顶女儿墙部位保温层不连续，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2.8-1条；               
4、墙身详图五的节点10变形缝未设保温，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3.2.8-5条                  
5、未说明电梯节能运行控制的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 6.1.4条； 
6、卫生间为内平开门，不满足《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5.5.3-7条“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要求
7、卫生间门口有15mm高差，不满足《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5.3.3-8条“门口及内部不应有高差”要求 

	
	
	给排水
	1、项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 仅验收要求有结论，无计算过程；
2、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暖通
	1、未见热回收新风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4.14条第3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附录C.3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如果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2、未提供《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附录D.2节能判定文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7.1条：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应填写和提交附录D.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应提供节能判定文件。

	
	
	
电气
	1、未见地源热泵机房配电系统图。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3、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4、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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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合作伙伴大厦项目（2号办公楼D座等5项）









京东合作伙伴大厦项目（2号办公楼D座等5项）
	建筑
	1、 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2、未设置母婴室,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6.3.3-1条。

	
	
	给排水
	1、外部条件：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 未注明雨水口、溢流口、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
3、未注明下凹式绿地内雨水口的标高；
4、暴雨强度公式未按照《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选取。

	
	
	



暖通




	1、未说明对系统的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6.3条第1款：应对冷热源系统系统的冷热量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应在设计说明中体现监测参数；
2、未说明对冷热源的供回水温度（温差）和压差进行监测和控制，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6.3条第2款：应对冷热源的供回水温度（温差）和压差进行监测和控制；
3、未说明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应优先采用控制冷却塔风机启停或转速的方式，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6.4条第1款：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应优先采用控制冷却塔风机启停或转速的方式。应在设计说明中体现监测参数；
4、没有注明冷却塔供冷时根据冬季空调冷水最高温度和防冻最低温度控制旁通阀的开闭，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6.4条第2款：冷却塔供冷时应根据冬季空调冷水最高温度和防冻最低温度控制旁通阀的开闭。应在设计说明中体现此项控制逻辑。

	
	
	电气
	1、中水泵房设备编码有误。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第1款要求不一致；
3、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4、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5、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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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七家镇燕丹学校改扩建工程项目（教学楼）








北七家镇燕丹学校改扩建工程项目（教学楼）
	建筑
	1、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给排水

	1、溢流口未标注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等信息；
2、雨水调蓄设施未说明采取什么形式，但有图表示为钢筋混凝土蓄水池；
3、未说明贮热水箱的保温措施；
4、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第6.6.5 1条规定：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水箱宜与供热水箱分开设置，辅助热源设在供热设施内，串联连接，本设计将两个水箱合并，不合适；
5、室外给水、雨水排水平面图不满足可定位要求；
6、未说明屋面面积；
7、施工说明未体现施工验收规范；
8、缺室外污、废水排水平面图，未达到设计深度的要求。

	
	
	暖通
	1、管道和支架之间未见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及相关说明，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第4.1.7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设计图纸应提供技术措施或在设计说明中体现。

	
	
	电气
	1、未见充电桩相关设计说明及配电系统图、平面图。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 1455-2017）第4.3.1条的要求。
2、本工程未表达是否设置门禁系统，未表达门禁系统是否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
3、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4、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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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建设项目（3#食堂加建等8项） 3#食堂加建等7项








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建设项目（3#食堂加建等8项） 3#食堂加建等7项
	建筑
	1、未考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1.0.3条。

	
	
	给排水
	1、未注明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管径标高；
2、未注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及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3、 室外雨水平面图中管道无标高，地面无标高。为表示市政管道驳接口的管径、标高和坡度；
4、下凹绿地调蓄雨水容积计算错误。

	
	
	暖通
	无

	
	
	电气
	1、有表D.4.2；未见表D.4.1。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1.6 条；
2、设计为满足能效等级3级的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2.5条；
3、未见表6.4.4分项计量项目和编码表，第1~4款均无法判定符合标准要求。对应条款：《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6.4.4条；
4、图例中标注门禁读卡器安装高度为1.4m，不能方便有需求的人士的安全方便出行。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1条的要求；
5、未表达是否设置智能化硬件设施，未表达智能化硬件设施易于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员识别和使用，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2条；
6、未表达智能化管理平台是否具备标准条文第1-4款的功能。图中设有求助按钮及警铃，未表达是否具备第4款的功能，对应条款：《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7.3.3条。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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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东区定向安置房项目（S7-4地块1#住宅楼等38项）









	建筑
	1、凹口净宽不足1.5m，
2、凹口净宽小于1.8m，三层及以上凹口处房间未设防盗窗或防攀爬措施，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5.7.7-3条

	
	
	

给排水


	1、溢流口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未定位；
2、 2#调蓄池未设置在汇水区末端，且排出管存在汇水区域；
3、 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4.、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5、 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 5.2.4条内容；
6、说明、图纸、设备表未体现《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19762 中规定；
7、雨水调蓄池平面图与大样图未对应（不一致）。

	
	
	暖通
	1、未明确采用壁挂炉为“冷凝式”，未明确权预混的燃烧方式，对应条款：了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2.9条第3款：应采用冷凝式燃气供暖炉（热水器），燃烧方式宜为全预混燃烧。应明确选用采暖“冷凝式”壁挂炉及采用全预混燃烧方式；
2、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无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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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平坊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PF-04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PF-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建筑
	1、空调室外机设置了竖向百叶，未表达开孔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条；
2、未见明确说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相关内容；
3、 空调板采用30mm厚憎水膨珠保温砂浆，按节能报告数据计算，空调板热阻1.154，外墙热阻2.6，小于外墙主断面保温材料热阻的50%。，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5条。

	
	
	


给排水


	1、未提供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管径标高图纸；
2、未提外部条件：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供图纸；
3、雨水口、溢流口未提供图纸；
4、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未提供图纸；
5、项目概况用地面积屋面面积硬化面积透水铺装面积绿地面积；排水设计标准提供图纸；
6、雨水调蓄设施形式规模未提供图纸；
7、未提供满足施工验收要求标准或规范；
8、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未提供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详图；
9、 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未提供图纸；
10、 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详图未提供图纸。

	
	
	暖通
	无

	
	
	电气
	1、未注明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不宜低于 18%。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条第1款要求不一致；
2、附录B.4：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1、图G02中存在跨度大于2米的悬挑梁，计算中未显示考虑竖向地震作用复核，未见其他说明或措施，对应条款：《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第5.1.1-4条 ；
2、屋面板未见顶层拉通钢筋设置，不满足《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9.6.2条第2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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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长安小区东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1#住宅楼等6项）


	建筑
	1、未明确开孔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条；
2、未具体说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3.1.11-2、3条有关内容。

	
	
	
给排水

	1、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及设计详图；
2、对应条款：《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第3.4.1-1条规定：
3、小区引入管上设有倒流防止器，无负压供水设备进水管上又设倒流防止器，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没有充分利用市政压力；

	
	
	暖通
	1、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 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为热力计量小室热计量数据采集系统供电的电源是单电源供电。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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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两园之间村庄棚改安置房三期项目（01-1#住宅楼等13项）





海淀区两园之间村庄棚改安置房三期项目（01-1#住宅楼等13项）



	建筑
	1、 未见设置专用表计小室，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8.3.4条；
2、对应条款：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8-1条：建筑高度18层，仅设置了户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未按标准要求在屋面设置太阳能光伏板；
3、部分室外机正面被太阳能板遮挡，对室外机有遮挡，对应条款：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2条；
4、未见注明“电梯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拖动方式和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3条。

	
	
	给排水
	1、缺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2、对应条款：《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第3.4.1-1条规定：
3、小区引入管上设有倒流防止器，无负压供水设备进水管上又设倒流防止器，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没有充分利用市政压力；

	
	
	暖通
	1、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本项目为18层住宅（超过12层），未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6.2.6、6.3.3-4、附录B.4条的要求。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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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新城西片区起步区（八村安置房）北区DX00- 0408-001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408-11-1#住宅楼等17项）





大兴新城西片区起步区（八村安置房）北区DX00- 0408-001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408-11-1#住宅楼等17项）
	建筑
	无

	
	
	给排水
	1、外部条件：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室外雨水总平面图、雨水调蓄池详图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雨水控制与利用专项规划方案等文件上均未见。
3、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4、设施溢流口标高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下凹绿地中设有溢流雨水口，但未标注溢流口标高；
5.、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溢流雨水口周边地面未标注标高；
6、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溢流雨水口未标注顶面标高。

	
	
	暖通
	无

	
	
	
电气

	1、未见换热站循环水泵配电系统图。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2.1第3款的要求；
2、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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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剩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1号地（XHM-15）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7项）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剩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1号地（XHM-15）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7项）
	建筑
	1、首层单元入口的铝合金门LMC4032未写明是电控防盗门，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7.1.5条；
2、东、西立面有遮挡，未明确开孔率；北侧设备平台相邻外墙无洞口，人员难以抵达，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条；
3、未提及“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及“采用变频调速拖动方式和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条；
4、未见电动自行车库装修做法，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6.0.8条。

	
	
	


给排水




	1、 未标注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雨水调蓄池未连接与市政管道的位置，标高图面未绘出管道位置；
2.、外部条件：未标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①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3、雨水口不符合规范5.3.4要求；
4、溢流口不符合规范3.0.7要求；
5、 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没有设施位置定位及排放管；
6、不满足验收要求；
7、未见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未见调蓄池详图及其溢流管、出水管；
8、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9、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暖通

暖通
	1、未注明管道和支架之间的防冷桥，技术措施和相关说明，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3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
应在图纸中体现技术措施或设计说明；
2、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电气
	1、未注明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不宜低于 18%。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条第1款要求不一致。
2、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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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1-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项目(1604-631-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1#等12项）




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4-631-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项目(1604-631-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1#等12项）
	建筑
	无

	
	
	给排水
	1、 未标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①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未标注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
3、生活最高日用水量为183.58m 3/d,而生活最高日排水量为242.57m 3/d,排水量不应大于用水量。

	
	
	
暖通



暖通
	1、未提供水力平衡计算书，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2条。应提供计算文件。
未见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技术措施和相关说明，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3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应在图纸中体现技术措施或设计说明；
2、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3、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无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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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杨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B片区项目SY01-0101-6016地块安置房工程（24#住宅楼（回迁安置房）等18项）






顺义区杨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B片区项目SY01-0101-6016地块安置房工程（24#住宅楼（回迁安置房）等18项）
	
建筑
	1、凹口净宽小于1.8m，凹口处房间未设防盗窗或防攀爬措施，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5.7.7-3条；
2、空调位正面为百叶，百叶的开孔率图纸未见明确。未预留室外机安装及清扫条件，空调室外机位置突出外墙，两侧为隔墙，仅正面预留百叶，操作不便，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条；
3、节点详图二，机房采用不上人屋面2，节能计算厚度90mm，住宅上人屋面设计厚度150mm。不满足标准“室外平台和屋顶机房等屋面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屋面传热系数的限值”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2-2条。

	
	
	给排水
	1、未标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未标注下凹绿地溢流口；
3、验收要求不符合《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DB11/T1888-2021）、《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相关要求；
4、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5、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未提供详图。
6、未提供计算书，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3。

	
	
	暖通
	1、未提供水力平衡计算书，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2条。应提供计算文件；
2、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3、热力入口未标注建筑设计热负荷、流量、供回水压差，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2款。应在平面图或系统图上标注热力入口未标注建筑设计热负荷、流量、供回水压差。

	
	
	电气
	1、未注明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不宜低于 18%。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条第1款要求不一致；
2、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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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西北旺镇HD00-0403街区永丰产业基地（新）F2地块HD00-0403-0019、0018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7项）




	建筑
	1、墙身节点存在冷桥， 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3条；     
2、总图未标注尺寸，无法判断电动自行车停车场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是否满足要求，对应条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 1624-2019）第4.0.6条。

	
	
	给排水
	1、未注明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平面图不满足可定位要求；
2、未提供满足施工验收要求标准或规范。

	
	
	暖通
	1、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2、首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未注明热计量采集和远传系统。无法判定本项目符合《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3.4条的要求；
2、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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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及“北四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A地块CP02-0101-60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号住宅楼等29项） 1号住宅楼等10项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及“北四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A地块CP02-0101-60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号住宅楼等29项） 1号住宅楼等10项

	建筑
	1、未见注明“电梯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拖动方式和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3条

	
	
	





给排水






	1、未注明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管径，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2、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及其允许接纳的雨水量，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3、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雨水口总平面图，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溢流口总平面图及溢流口详图；
4、未提供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及溢流口详图；
5、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未提供详细计算书；
6、项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未提供详细计算书；
7、 雨水调蓄设施未注明形式及规模；
8、验收要求未注明验收相关的规范要求；
9、未见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10、 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11、未注明溢流口标高，未注明溢流口周边地面标高及设施顶面标高；
12、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5.2.4条，应明确给水给水泵的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19762 中规定的节能2级能效水评；
13、.应提供给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损比μ计算书《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对应条款：第5.3.2条，；
14、未提供给排水专业节能判断文件；
15、 根据《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5.2.1条规定：设有市政或小区供水管网的建筑，应充分利用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16、本项目设计说明中第1.7条市政供水压力为0.27MPa，市政直接供水仅供应住宅1层用水，请详细计算并核实市政供水压力直接供应的住宅层数；
17、雨水控制与利用、节水节能专篇中第4.2条规范名字应为《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暖通


暖通
	1、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2、住宅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户内为总体温度控制，采用户用热量表法，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8.4.3条第4款：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当户内为总体温度控制时，宜采用通断时间面积法；当户内室温要求分环路控制温度时，宜采用户用热量表法。设计说明应与设计图纸相符。

	
	
	

电气


	1、户型平面图M02中WP1为空调室外机管线穿过卫生间等。与《住宅区及住宅管线综合设计标准》（DB11/1339-2016）第6.2.5条要求不一致。
2、未注明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不宜低于 18%。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条第1款要求不一致。
3、：注明太阳能光伏系统不并入市政电网，且未设置储能装置。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第2款要求不一致。
4、附录B.4：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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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老古城综合改造土地一级开发1608-62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4项）（本次申报除9#机构养老设施外的13个子项）



石景山区老古城综合改造土地一级开发1608-62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4项）（本次申报除9#机构养老设施外的13个子项）
	建筑
	1、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7.2.7条，地面做法未见明确说明；
2、对空调室外机进行正面遮挡（实体墙），见建施-D01、D02。不符合标准“不应对室外机进行正面遮挡，百叶的开孔率应达到80%”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0-2 条；
3、未见注明“电梯系统采用变频调速拖动方式和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3条。

	
	
	


给排水


	1、 外部条件：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设计说明、室外雨水总平面图、雨水纵断面图、雨水调蓄池详图、雨水控制与利用专项说明等文件中均未显示上下游市政雨水管线标高；
2、 外部条件：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未表示市政接驳口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3、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未设置雨水口，雨水下凹式绿地未设置溢流口；
4、 未提供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及溢流口详图，未标注周边地面标高；
5、未注明设施顶面标高；
6、 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未设置雨水口，下凹绿地中未设溢流雨水口，未标注顶面标高。
7、 本项目二次加压由变频给水设备提供，给排水设计说明及设备表中对供水加压泵未提出相关要求。

	
	
	暖通
	1、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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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佳世苑三期FS00-0113-0008、0009地块R2二类居住及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1#住宅及配套楼等31项）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佳世苑三期FS00-0113-0008、0009地块R2二类居住及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1#住宅及配套楼等31项）
	建筑
	1、对应条款：《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7.2.7条，地面做法未见明确说明；
2、凹口净宽小于1.8m，凹口处卧室未设防盗窗或防攀爬措施，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5.7.7-3条；
3、地下一层自行车库未设电控防盗门，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 7.1.5条
4、未见注明“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

	
	
	

给排水

	1、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溢流口没有发现溢流雨水口；
2、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无法确定；
3、下凹绿地、透水铺装无图例，与建筑总图不一致；
4、未提供满足施工验收要求标准或规范；
5、未注明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标高；
6、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7、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暖通
	1、未见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技术措施和相关说明，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3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应在图纸中体现技术措施或设计说明。

	
	
	电气
	无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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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梨园镇东小马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ZX-0306-6007、6008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6项）





通州区梨园镇东小马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ZX-0306-6007、6008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6项）
	建筑
	无

	
	
	给排水
	1、 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未见设计说明、室外雨水总平面图、雨水调蓄池详图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雨水控制与利用专项规划方案等文件上均未显示；
3、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4、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中下凹绿地设有溢流雨水口，但未标注溢流口标高 ；
5、周边地面标高：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溢流雨水口周边地面未标注标高；
6. 设施顶面标高：室外雨水总平面图上溢流雨水口未标注顶面标高。

	
	
	暖通
	1、水力平衡计算中无并联环路不平衡率比较，不符合《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2条。水力平衡计算计算文件应有并联环路不平衡率比较，并给出技术措施；
2、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为热力计量小室热计量数据采集系统供电的电源是单电源供电。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换热站循环水泵未单独设置计量。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2.1第3款的要求；
3、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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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拱辰街道吴店村安置房项目(1#住宅楼等7项）








房山区拱辰街道吴店村安置房项目(1#住宅楼等7项）
	建筑
	1、 地下车库未设电控防盗门，对应条款： 《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7.1.5条；
2、空调位百叶的开孔率未见明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3.1.10条；
3、建筑高度15层，仅设置了太阳能热水系统，未按标准要求设置太阳能光伏板，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8-1条；
4、未见注明“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
5、未见注明“电梯系统采用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3条；
6、女儿墙保温材料的热阻不满足“不应小于外墙保温材料的热阻”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4条。

	
	
	
给排水

	1、外部条件：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
2、溢流口：未标注下凹绿地溢流口；
3、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未见定位，未标注尺寸，平面图与详图不一致；
4、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5、未注明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6、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7、雨水调蓄池说明中的容积与详图及设备表中不一致。

	
	
	暖通
	1、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本项目为15层住宅（超过12层），未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6.2.6、6.3.3-4、附录B.4条的要求。

	
	
	结构
	1、部分厚度等于160mm的楼板，跨中上部通长筋大小未明确，无法审查是否满足《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9.6.2条第2款“跨中上部钢筋应将支座1/2负筋面积拉通或另设Φ8@200mm钢筋网并与支座负筋搭接”的要求。如S1-005，二~十一层顶，板B1、板B1a及板B6，厚度160mm，支座钢筋分别为C10@100、C8@100，S0-00第8.6.10条注明上表面配置不小于0.1%的双向温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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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二通厂东区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项目一）（1#住宅楼等16项） 1#住宅楼等4项









首钢二通厂东区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项目一）（1#住宅楼等16项） 1#住宅楼等4项
	建筑
	1、未见注明“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
2、未见注明“电梯系统采用能量回馈装置”，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3条；
3、女儿墙保温材料的热阻不满足“不应小于外墙保温材料的热阻”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4条。

	
	
	


给排水




给排水
	1、未提供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标高图；
2、外部条件：未提供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图；
3、无雨水口、溢流口图；
4、未提供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图；
5、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未见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的相关计算和计算结果；
6、验收要求：未见验收相关的说明；
7、未见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无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信息，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8、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9、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图 ；
10、无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详图。
11、本项目无室外工程图纸。

	
	
	暖通暖通
	1、未见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技术措施和相关说明，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1.13条第5款：管道和支架之间，管道穿墙、穿楼板处应采取防止热桥或冷桥的措施。应在图纸中体现技术措施或设计说明；
2、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1、为热力计量小室热计量数据采集系统供电的电源是单电源供电。对应条款：《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8.1.12第1款的要求；
2、注明太阳能光伏系统不并入市政电网，且未设置储能装置。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2.6第2款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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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芳园五区、六区二组团项目（6#住宅楼）







紫芳园五区、六区二组团项目（6#住宅楼）
	建筑
	1、墙身大样（二）标注了空调板上下层分别采用30厚憎水膨珠浆料和30厚岩棉，外墙采用130厚岩棉，空调板热阻不符合标准“空调板等部位的保温材料热阻不应小于外墙主断面保温材料热阻的50%”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5条。

	
	
	给排水


	1、未提供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
2、未提供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图；
3、无雨水口图；
4、未提供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图及其规模；
5、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未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没有图纸；
6、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7、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图 ；
8、缺雨水外线总平面图；
9、排水系统原理图中，雨水立管顶层及底层应设检查口。

	
	
	暖通
	无

	
	
	电气
	1、户型平面图中有个别插座配电线路、电话线和网线穿过卫生间等。与《住宅区及住宅管线综合设计标准》（DB11/1339-2016）第6.2.5条要求不一致。

	
	
	结构
	1、首层顶1-4轴楼板LB2、57~60轴楼板LB14厚度160mm，板跨中未设置上部钢筋，不符合《住宅设计规范》DB11/1740-2020第9.6.2条第2款的规定。二层次顶层该位置楼板存在相同问题，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1740-2020）第9.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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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南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MC00-0015-605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建筑
	1、未见注明“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
2、地下室高窗未见选型和传热系数，无法判断是否满足标准“非供暖空间的外窗传热系数限值不应大于2.5 W/(m2·K)”要求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2.16-2条。

	
	
	给排水
	1、室外雨水平面图不满足可定位要求；
2、缺屋面面积；
3、室外雨水平面图不满足可定位要求。

	
	
	暖通
	1、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电气
	1、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1、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9.6.3条：角窗处个别构造不满足《住宅设计规范》DB11/1740-2020第9.6.3条第6款“角窗处的楼板应适当加厚（不宜小于150mm）”的要求，如结施-27，角窗处板厚130mm小于150mm，未提出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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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义区顺义新城第5街区 SY00-0005-6021、6024、6033、6035地块二类居住用地、6034地块托幼用地（21-1#住宅楼等19项）
	建筑
	无

	
	
	给排水
	1、溢流口设施溢流口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2、本工程住宅11层未设计光伏设备也未设计太阳能热水，不符合节能规范要求。



	
	
	暖通
	1、各层平面图中未标注房间热负荷，不符合《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7.1.15条第1款：单体建筑供暖工程施工图各层平面图中应标注房间热负荷。对于住宅项目各层平面图应标注采暖房间热负荷。

	
	
	电气
	无

	
	
	结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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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北区住宅）（04-1号住宅楼等32项）（04-P1号地下车库）






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北区住宅）（04-1号住宅楼等32项）（04-P1号地下车库）
	建筑
	1、住宅地下层车库内通往各单元入口处，未安装电控防盗门（弱电设有门禁），对应条款：《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7.1.5条；
2、未见注明“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对应条款：《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第3.1.11-2条。

	
	
	


给排水





	1、未见与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的管径及标高，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2、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3、雨水口：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4、溢流口：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及溢流口详图；
5、未提供含雨水调蓄池、景观水池、深下凹式绿地等雨水调蓄设施位置的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及溢流口详图；
6、未提供屋面面积，排水设计标准；
7、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未提供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详细计算书；
8、项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未提供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详细计算书；
9、未提供满足施工验收要求标准或规范；
10、未见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注明调蓄设施长、宽、有效水深信息，未注明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标高及管径；
11、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12、未见设施溢流口标高、周边地面标高、设施顶面标高；
13、水施通0-03 说明中：30）给出的户式燃气热水器的热效率值不满足《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665 中规定的 1 级能效要求。

	
	
	暖通
	无

	
	
	电气
	1、本项目公用设施未设置用于能源管理的电能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6.3.3第3款要求不一致。

	
	
	结构
	无

	36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新区D区0210-02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16项） 1#住宅楼等5项
	建筑
	无

	
	
	给排水
	1、 本住宅区北侧及南侧各设有一个DN500雨水出口，但市政雨水管线接口管径未表示标高，室外雨水平面图中未显示市政雨水接口标高；
2、未见市政雨水管线接驳口处的上下游管线标高、管径、允许接纳的雨水量，未提供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图；
3、雨水口：室外雨水平面图中仅表示了下凹式绿地溢流口，其他雨水口未表示；
4、雨水调蓄池设于汇水区下游，平面无定位，是否设有排入市政管线溢流管表达不清晰；
5、 验收要求：在给排水设计及施工说明、场地雨水控制计算书中均未提出规范验收的要求；
6、雨水调蓄设施的接管详图中雨水调蓄池大样图上仅表示了配水管管径；
7、未见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溢流口标高。；
8、室外雨水平面图中下凹式绿地内设有溢流井口，但未标注标高；
9、周边地面标高室外雨水平面图中下凹式绿地内设有溢流井口，但未标注周边地面标高。

	
	
	暖通
	1、未提供新风热回收机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文件，对应条款：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2020第4.5.2条第6款：应对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可按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2015 附录C.3 的计算方法进行。在冬季设计工况下，排风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计算值大于等于100% 时，应在能量回收前对新风进行预热处理。应提供计算文件。

	
	
	电气
	1、未见表B.4.1设置太阳能光伏系统节能判断表。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2020）附录B.4要求不一致。

	
	
	结构
	1、未见标注折梁上部纵筋锚固长度1.5LaE，无法审查是否满足《住宅设计规范》DB11/ 1740-2020第9.6.3条第4款“角窗折梁上（下）主筋伸入墙内的锚固长度应≥1.5Lae(Lae)”的要求。



